
冠 配 偶 姓 約 定 書  

本人   成小華   於民國 111  年 1 月 1 日與  王小霞                 

結婚，依民法第 1000 條第 1項但書規定，約定冠配偶姓，如

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

 
夫 姓  名： 成小華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號：H123456789  

戶籍地址：中壢區溪洲街 298 號  

電    話：4521100 

立約定書人 
妻  姓  名：王小霞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號：H223456789  

戶籍地址：中壢區溪洲街 298 號  

電    話：45211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11 年  1 月 1  日 

附註：依民法第 1000 條第 2項冠姓之一方得隨時回復其本姓。

但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。 


